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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申請表」

及「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

防治許可證（文件）申請表」 

第 2 次修正公聽研商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 

二、 地點：本署 4 樓第 5 會議室 

三、 主席：葉俊宏處長                    記錄：孫筱婷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綜合討論： 

（一）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基本資料表之專責人員設置情形需填寫設置專責人

員證號，惟專責設置為一動態性，如有異動皆須辦

理許可證變更，後續將耗費一定行政資源進行審

查，且恐造成擾民，建議刪除。 

2. 基本資料表之相關座標現為TWD97或WGS84選一

種填寫，為後續管制及資料統一性，建議保留一種

即可。 

3. 各填寫表單頁面之表頭最後備註「本資料由技師查

核簽證」與其下方備註「屬應經技師簽證者或自行

經環工技師簽證者標示「◎」部分由技師查核簽證」

此表頭之意思應有需技師簽證之意味，但備註仍有

但書，建議文字修正。另倘無須技師簽證之狀況，

若有技師簽證則所有應簽證頁面皆需簽證？ 

4.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係經下水道主管機關進行

書圖審查後再辦理完工查驗，環工技師於後續簽證

需負何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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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款污水下水道系

統定義：「指公共下水道及專用下水道之廢（污）水

收集、收送、傳運、處理及最後處置之各種設施。」

惟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收集」應非公權可

介入範圍（大樓污水收集管線屬家戶所有），故建議

法規應修正，另填表說明亦應修正，以符合現況。 

6. 廢（污）水處理單元名稱及操作參數之有效水深、

有效容量之計算方式建議刪除，將其列為附件以簡

化表格。 

7. 污泥處理單元及操作參數，填寫污泥脫水機之長寬

高時，因其設備通常非有固定長寬高，是否可以概

估方式或其他方式填寫。 

8. 水系統很多許可種類之寫法皆非法規用詞，建議修

正。 

9. 申請項目部分建議將復工（水污法第 63 條）列入申

請項目。 

10. 申請類別若原為申請簡易排放許可文件，後因製程

設施改變而須申請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者，於事前

變更階段申請水措工程計畫書時應如何勾選。 

11. 放流口資料表”二、排放情形及最終排入之承受水

體”是否與裁罰試算表之承受水體為相同含意？ 

12. 如流向示意圖與水質水量平衡示意圖經環工技師簽

證則不須環保機關審查，後續若經核定後至現場稽

查發現上述兩圖流程不一致時，卻現場又跟其申請

圖面一致時，應如何裁罰？ 

13. 用水、廢（污）水及生產、服務量彙總表”四、餐

飲業、觀光旅館（飯店）之溫泉廢水資料”為何不

在技師簽證範圍？ 

14. 水措許可申請表第16頁校正維護方式註4與現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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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說明不同。 

15. 若現行許可證有登載要記錄設計參數，而業者無進

行許可證變更時，是否仍應紀錄？ 

16.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申請，無論現行審查管

理辦法及預訂修正後之內容皆不太可能申請貯留許

可或排放許可證，是否合理？ 

（二）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 未來新表格公告後，原本先行同意變更的事業，辦

理許可變更登記時，要重新檢送新表格嗎？如果要

用新表格，系統會自動帶入舊資料？ 

2. 變更項目表第 3 頁的註 3 要求變更處用紅字底線標

示，但此頁是勾選頁，是否有制式表格去因應註 3，

或是只要打紅色的勾？ 

3. 水措許可申請表第 17 頁設計參數及量測參數建議

後續在填表說明時可以更明確定義出主要單元的設

計參數及量測參數的項目，以利審查作業辦理。 

4. 水措許可申請表第 4 頁，TWD97 或 WGS84 座標擇

一輸入，是否會自行進行轉換？第五頁，五、環評

部分應是註 8。 

5. 水措許可申請表第 57 頁廢（污）水水質水色照片是

要所有股數嗎？或是有何規則？建議明確。 

6. 水措許可申請表第 52 頁新申請及登記時都沒有廢

水產生，如何檢附各股原廢（污）水水質水色照片？ 

7. 水措許可申請表第 7 頁至第 9 頁「本圖由技師查核

簽證」字眼因應審查作業執行應修正，因為還有很

多不需簽證者。 

（三）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水措許可申請表第 52 頁各股原廢（污）水水質水

色照片，如有需要提供，建議於定檢申報表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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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 原審查管理辦法第 32 條所稱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污

泥改善計畫，其是否一併使用「水污染防治措施計

畫及許可申請表」，若是「申請項目表」是否應增加

復工選項。如非同一表格，建請提供應送之文件及

應如何填送？ 

2. 原許可審查管理辦法第 32條，復工應同時送CWMS

審查，CWMS 核准始得同意復工，若今查驗等復工

程序均完備，惟 CWMS 仍未完成，如何處理？ 

3. CWMS 是否有審查期之規定？ 

4. 原許可審查管理辦法第 16 條，展延試車以一次為

限，若今試車已展延一次仍無法提送，如何處理，

是否同未依限提送功測告另函文限期，期限到再予

駁回。 

5. 技師簽證事項免審查，是否仍可提供意見，例如流

程是否不合理即放流前留有迴流管、緊急應變是否

完整…等。 

6. 如業者採行新表格重新送審，舊案如何處理。 

7. 建請刪除專責人員證號。 

（五）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 變更項目表缺「採樣檢（監）測資料表」、「貯油場

資料表」。 

2. 「本圖或資料由技師簽證查核」（表頭），建議修正

為「屬應執行技師簽證者或自行經環境工程技師簽

證者」。 

3. 水措許可申請表單第 19 頁註 4 污泥產生、收集及

清運量，應按次紀錄，每月統計，於申請表單是否

歸屬在（污泥處理單元及操作參數）該大項中，或

是於其他項目增列該記錄頻率之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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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放地面水體放流口資料表建議增列「承受水體管

理機關同意單位、核准字號、核發日期及有效期

限」，因本縣（雲林縣）申請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

時，主管機關要求須檢附承受水體管理機關同意

函，若有欄位登載，方便日後資料之篩選。 

5. 水污染系統檢核表除了（*）星號部分，建議其他

選項刪除檔案上傳部分，以附件正本上傳為主。 

6.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申請表建議納入代填表公司

欄位，以便後續審查相關事宜之聯繫。 

（六）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水質水量平衡示意圖：示意圖建議標示污染物的

濃度與質量，如此以貼近實際水廠狀況。質量在水處

理能力負荷內，即可妥善處理。 

（七）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1. 水措計畫文件申請表，第 7 頁、第 8 至 9 頁、第 16

頁、第 18 頁、第 21 頁、第 23 至 28 頁、第 30 至

31 頁、第 34 至 35 頁、第 38 頁、第 41 頁及第 46

頁，註 4，標示「◎」部分應由技師查核簽證，請

再檢核有無標示「◎」。 

2.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措計畫文件申請表，第

8 頁、第 10 頁及第 12 至 15 頁，註 3，標示「◎」

部分應由技師查核簽證，請再檢核有無標示「◎」。 

3.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措計畫文件申請表，第

12 頁及第 13 至第 15 頁，請再檢核註 8 與註 9 說明

應與標註一致。 

（八） 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1. 「壹、申請項目表」中，「三、共同申請者」「名稱

及管制編號」建議順序對調。代填表公司連絡電話

應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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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水污染防治措施資料/用水、廢（污）水及生

產、服務量彙總表」之「五、與廢（污）水、污泥

產生量有關之製程設施、生產或服務規模」中（第

12 頁），導電度（mmho/cm）並非放流水標準也不

應為簽證項目，建議刪除。另外也建議增加「除 pH

及水溫外，其他水質項目填寫最大設計數值」之撰

寫備註說明。 

3. 「參、水污染防治措施資料/廢（污）水（前）處理

設施資料表」一、因事業產能變化實屬常態，曾建

議大署勿將操作頻率列為許可登記事項中。操作頻

率分為連續式操作、非連續式操作、有固定操作以

及無固定操作頻率，然而這些都是隨產業產能情況

而變化的，有的也會因操作者習慣不同而變化，簽

證技師真的無法主觀的設定或控管操作實況，建議

列為非技師簽證項目，以避免未來的爭議。 

4. （四）進出處理單元之水質資料 （第 17 頁）其質

量平衡圖已有詳列完整的水質及水量資料，為何要

在此處重覆填寫，其意義何在？讓填寫的人眼花撩

亂，單元多的話，填報錯誤的機率非常高，為避免

重複填報及填報錯誤，建議刪除此欄位之填報，以

落實本次修正簡化表格填寫之宗旨。另外，備註說

明中屬自動加藥設施者，應按次記錄自動加藥設施

補充藥品之時間與數量之記錄是否合宜？ 

5. 第 51 頁水污染防治措施資料技師簽證表之簽證頁

次是否只填有技師簽證之頁次即可？第 52 頁共通

資料表中用水、廢（污）水及生產、服務量彙總表，

各股原廢（污）水水色照片提供之時機為何？應該

再說明清楚一些（展延、變更時需要提供嗎？）。 

6. 社區專用表單，貳、基本資料表，建議地址增加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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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區號，建議增加設計戶數及預計人口數才有義

意。三、廢水處理專責人員設置情形中，依法不需

設置者建議增加（以下免填）。 

7. 社區專用表單參、水污染防治措施資料/污水處理設

施資料表中（二）污水處理設施狀態，可以未取得

簡排許可而已運轉嗎？「六、專用電度表」選項

「無」，可以不裝電錶嗎？「七、處理設施占用土

地面積」建議以平方公尺為單位（原為坪）。水質

建議刪除導電度（mmho/cm）項目，若要寫導電度，

在其他之欄位即可填寫。 

8. 確認書是否少了簽證技師的欄位。社區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之字眼重複，建議刪掉一個。 

9. 建議大署在修改本表單時，也能統一製定公版範例

供各界參考，讓未來的表單填（寫）報工作能更為

順暢及合宜。 

（九） 高雄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1.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審查管理辦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 2 款：簽證之環境工程技師涉及違反本

法第 17 條第 4 項所定查核事項，經主管機關或技

師公會移送技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懲戒結果尚未確

定者。 

（1）本會主張應為無罪判定，懲戒結果尚未確定

應視為無缺失，依第 2 款之內容未經技師懲

戒委員會已自行判定移送之技師有重大缺

失，已侵害人權。既然要交由技師懲戒委員

會決定，就應俟其結果確定後再執行，建議

本款刪除。 

（2）移付懲戒制度應更為嚴謹，無論是中央主管

機關、地方主管機關或為公會，均需經過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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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的討論方能移送，應避免非理性因素而逕

行移送技師。 

（3）任何處置均須有期限，並符合比例原則，依

第 3 款內容：經懲戒警告者，自懲戒確定之

日起 2 個月內，懲戒結果尚未確定者之處

置，不應超過此期限。 

2. 「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事業種類、範圍

及規模」附表之一般對象：三、屬水措計畫及許可

申請辦法所列一般對象之二以上事業，共同設置廢

（污）水（前）處理設施或貯留設施，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係指二事業均為一般對象方符合本點

規定？未考慮二事業之一為一般對象、另一為簡要

對象之樣態，若二事業共同設置處理或貯留設施，

其中之一般對象廢水量未達 100CMD，但加上簡要

對象之廢水量後達 100CMD 以上，是否屬於應先檢

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規模？ 

3.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申請表 

（1）第 7 頁，註 3：示意圖繪製範圍應包含前端

製程設施單元產生來源（M）及廢（污）水

產生來源編號（WM），以及後續進入之處理

設施編號（T）與放流口（D）。建議改為：「示

意圖繪製範圍僅包含前端製程設施產生來

源（M）及廢（污）水產生來源編號（WM），

以及後續進入之處理設施編號（T）與放流

口（D）。」以免被過度衍生標示太多資訊，

而模糊焦點。 

（2）第 10 頁及第 12 頁：用水來源、廢水產生量、

回收使用量、製程生產或服務規模等，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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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標註申請值為每日最大值之？%申請，並

無意義。本文件應以廢水處理設施為主體，

係為管制、規範廢水處理設施之設計及操

作，建議僅保留第 16 頁進入廢水處理設施

之水量每日最大量設計值%，其他%均予以

刪除。 

（3）第 8 頁水質水量平衡圖已列出各單元水質，

建議第 17 頁無須重複填寫。 

（4）第 17 頁，處理單元材質建議增列「鋼製」，

此亦為常見之材質。 

（5）日前審查單位均會要求補充說明機具設施之

馬力數，此亦為計算用電量之重要依據，建

議第 17 頁相關機具設施增列馬力數之欄位。 

（6）第 17 頁，水質項目除水溫及 pH 值之外均已

無範圍值，建議標註（最大值），使之更為

明確。 

（7）第 19 頁、第 23 頁，污泥之收集方式、清運

頻率、清除方式已在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規

範，此為廢清法列管範圍，建議刪除。 

（8）第 48 頁，建議刪除本表「參、水污染防治措

施資料表/水質檢測報告之檢驗測定機構資

料」，事業單位委託合格檢測公司進行採樣

檢測即符合規定，且通常是接近檢測時才會

確定檢測公司，事先填列本表並無意義。 

（9）第 52頁，檢附各股原廢（污）水水色照片及

第 57 頁廢（污）水水質色度照片，照片色

彩會因光線、列印設備不同而有差異，並不

能以此拿來做為比對的標準，易衍生紛爭，

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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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會 

依據臺中市環保局 6 月 5 日於臺中召開水污法及

相關子法之說明會，其中簡報第 26 頁，主管機關說明

日後若遇主管機關採樣查核，採集檢測原廢水濃度

時，若低於許可申請之下限則會被通知限期變更，若

是超過許可申請之上限則會被開罰。 

1. 訴求 1： 

（1）原廢水低於下限表示其廢水系統一定能負

荷，為何需提送變更？ 

（2）有詢問過環保署變更下限應該可視為一般性

變更，但本法沒有制定明確，日後是否會有

爭議？（本法是制定變更水質濃度、水量..

屬功能性變更） 

（3）詢問大署此規定用意，大署回覆怕濃度太低

是因為業者有稀釋嫌疑，我有說每次查核不

都有用導電度計確認各單元前後導電度落

差，來確認業者是否有稀釋，所以有必要一

定要以下限來作為此判定嗎？ 

2. 訴求 2： 

超過上限則開罰，我們能理解是擔心功能性，

但若查核當天現場整體狀況正常，放流水也正常，

是否能依實際狀況裁定改為”通知限期變更”而

不是裁罰，金表業及電鍍業之水質濃度波動大，但

於設計系統功能時皆有放大功能設計，若放流水水

質能符合其規定，是否可通知許可變更上限即可。 

3. 訴求 3： 

其實於許可申請上下限真的無太大的意義，因

許可申請之質量平衡計算也是以最高濃度計算其

質量平衡，若有上頁之通知限期變更之問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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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直接設計表單毋需填寫下限，只要寫上限就

好。 

4. 訴求 4： 

於新設立事業申請水措許可文件時，因為尚無

取得試車同意，故水措所需填寫之水質濃度資料皆

以推估及同業許可申請範圍作為參考依據，但每家

表面處理業或電鍍業，皆有自己的產品技術重點，

其廢水濃度不盡相同，於取得試車同意後，若其原

廢水檢測結果高於原申請之上限，無論其放流水質

是否有符合標準，則需先提送許可再變更申請，再

重新取得一次試車同意，再執行一次功能檢測，整

體申請程序下來，一家新設立之業者，正常來說要

半年~1 年多都有可能，這對產業經濟無疑是很大之

衝擊及壓力，是否可改為試車結果其原廢水，實際

檢測結果超過申請之上限，而其廢水有足夠之能力

負荷，並經技師確認及簽證後，能於提送功測報告

書時，一併提送許可水質變更，免去再變更之程

序，較能符合實際執行面之需求。 

（十一）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申請表 

（1）建議技師簽證文件及不需技師簽證文件分開

裝訂成冊。 

（2）水處理設施資料表第九項建議仍須填各處理

單元尺寸(長×寬×高/有效深度)，及各單元之

相關機具設施(以動力設備即可，並標註馬力

數)。 

（3）第 17 頁水污染防治措施資料技師簽證表十一

項，是否應列有附件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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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申請表 

（1）建議技師簽證文件及不需技師簽證文件分開

裝訂成冊。 

（2）第 10 頁，水質水量平衡示意圖，如有化學處

理或生物處理建議標示前後單元之水質與

水量即可，中間單元之水質與水量不必填

寫，中間水槽或抽水站亦然，以簡化內容。 

（3）第 17 頁，（四）進出處理單元之水質資料，

建議本欄位取消，因為已有水質水量平衡示

意圖可以對照，若一定要列入，建議同一處

理系統，只寫一單元即可，避免重複登載，

造成誤植。 

（4）第 17 頁，（五）相關機具設施建議在其後標

註僅填動力設施，以避免誤解，單位建議修

改為馬力數，不同馬力數應分別填寫。 

（5）第 17 頁，註 2 沉砂池應修改為沉砂區：各處

理單元之尺寸，不包含槽壁及隔板厚度。有

效水深及有效容量應填寫設計值，並說明計

算方式及檢附設計圖說。如：沉砂池之有效

水深計算方式為廢（污）水水面至底部沉砂

池區頂端之距離深度；流量調整槽之有效容

量為高水位與低水位之間之容積。 

（6）第 19 頁，(二)「污泥處理單元及操作參數」、

設計參數，污泥處理單元也有設計參數，是

否增加欄位。另針對小污水量的廢水廠，脫

水機操作時間非固定，記錄頻率可否填不定

期。 

（7）第 21 頁，(六）「相關機具設施」名稱建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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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該項機具設施所在單元位置。註 2：沉砂

池應修改為沉砂區。 

（8）第 48 頁水污染防治措施資料/水質檢測報告

之檢驗測定機構資料，建議刪除表格內之環

境檢驗測定機構名稱、證號及是否為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之項目，實務上，在進行功能測

試時往往原登載之檢測機構常因時間無法

配合而需換另一家檢驗機構，因此，本表格

之功能並不大，另外，若簽證技師之執業機

構，亦具檢測機構之證照，是否無法擔任功

能測試之簽證技師。 

（9）第 50 頁，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

請資料確認書，四、□茲承諾本次展延所檢

附之資料符合原核准事項內容，若有虛偽情

事，願自負任何法律及賠償責任，恐口說無

憑，特立切結為證。前述資料符合原核准事

項內容，是否有規範例外，如原核准內容有

誤植，是否可以修正? 

（10）第 52 頁及第 57 頁各股原廢水水色照片，建

議刪除，不列。 

八、 會議結論： 

（一）本次研商會各界所提意見，將納入表格之修正內容研

析。 

（二）如本次修正有其他建議者，請於一週內提供本署參考。 

（三）本次表單修正過渡期間之因應方式，後續由本署函文

周知。 

九、 散會（下午 1 時 20 分） 

 


